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项目实施符合中央、省和市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是公共财政投入方向、具有现实需求、需求迫切，我校预算资金15,862.5元用于落实我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并列入我校2026年“2050203.初中教育”预算支出科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我校高度重视此项补助工作，为切实做好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补助工作，经学校党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大街中学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补助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韩震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领导组织项目实施

副组长：李刚、韩聪华、马云飞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贯彻执行有关文件精神，负责决定采购事项，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问题，监督项目的实施，加强对项目各环节的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学校需要，拿出实施方案及计划，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成员：各班班主任

主要职责：负责项目实施业务工作，贯彻执行有关文件精神，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与领导小组汇报，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五、项目实施内容

工作程序：（1）学生向所在学校提交申请表，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2）学校认定评议小组调查认定。（3）张榜公示，认定结果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4）上报教体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5）核定，教体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进行复核。（6）档案管理。学校要将相关文件、学校工作组织、工作制度、学生申请报告、《申请表》、《汇总表》、会议记录等资料集中整理归档，专人管理，保存三年。资金管理和使用：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4月份：支付2025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10,000.00元。2026年9月份：支付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5,862.50元。支付形式：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到位后，总务处造册，通过银行把钱打入经济困难学生家长银行卡上。

七、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2026年3月，补助资金项目春季学期宣传、摸底调查、公示阶段；

第二阶段：2026年5月，完成2025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的下发；

第三阶段：2026年9月，补助资金项目秋季学期宣传、摸底调查、公示阶段；

第四阶段：2026年11月，完成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的下发。

八、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条件，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压力。

2.社会效果：支持国家扶贫政策，为困难家庭分担一定的社会压力，加强学生的奉献精神教育、感恩教育，激发其学习动力，使项目资金发挥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持续促进和谐、文明校园的创建，促进教育公平，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发展。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食堂自有收入经费240,000.00元。

二、立项依据

1. 依据《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中小学食堂财务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学校食堂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非营利、专款专用，食堂自有收入结余专项用于食堂运营保障、设施改善、伙食质量提升及食品安全管理。

2. 为保障我校食堂持续规范运营，改善就餐条件，提升师生膳食服务水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夯实后勤服务保障能力，特设立本项目。

3. 本项目资金为食堂伙食费、利息等合法自有收入结余，严格执行“取之于师生、用之于师生”，不挤占财政资金、不用于教职工福利及非食堂支出。

4.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和加强公办中小学校食堂财务管理的指导意见（云教发【2024】91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资金为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三街中心小学食堂合法自有收入资金，专项用于学校食堂日常运营、食材保障、设备更新维修、就餐环境改善、食品安全与规范化管理等支出。

项目坚持安全第一、规范管理、公开透明、注重实效，全面提升食堂硬件条件、服务质量与食品安全水平，保障在校师生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支撑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

项目实施内容

1. 食堂原材料采购：米、面、油、肉、蛋、蔬菜、调味品等主辅食材保障供应。

2. 食堂设备购置与维修：更换/添置蒸饭车、冰柜、消毒柜、留样柜、餐桌椅、排烟净化、水电设施等。

3. 食堂零星维修改造：地面、墙面、门窗、水电管线、三防设施、餐厨垃圾处理等修缮。

4. 食品安全与运营支出：餐具消毒、食材检测、保洁耗材、从业人员培训、健康体检、燃气燃料等。

5. 规范化管理支出：食堂台账、监控维护、明厨亮灶、消防与安全防护等。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总资金：240,000.00元，资金来源：三街中心小学食堂自有收入资金。 

1. 原材料采购及伙食质量提升：202,000.00元

2. 食堂设备购置、维修与更新：7,000.00元

3. 食堂维修改造及环境改善：8,000.00元

4. 食品安全、耗材及运营保障：13,000.00元

5.人工成本支出：10,000.00元。

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据实结算、定期公示，严格执行学校财务与采购制度，接受教育、财政、审计及家长委员会监督。

七、项目实施计划

1. 筹备阶段：完成项目立项、资金审核、方案公示、供应商询价与招标、采购审批等前期工作。

2. 实施阶段：按计划开展食材采购、设备购置安装、维修改造、人员培训、制度完善与日常运营保障。

3. 验收阶段：逐项完成工程与设备验收、财务结算、资料归档，开展师生满意度调查。

4. 长效管理：建立食堂设备维护、成本管控、食品安全、财务公开常态化机制，持续优化服务。

项目实施成效

1. 食品安全保障：食堂设施设备达标，流程规范，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零食品安全事故。

2. 硬件条件提升：就餐环境整洁舒适，炊具、消毒、冷藏、清洗等设备完好高效。

3. 伙食质量改善：食材新鲜、营养均衡、菜品稳定，师生就餐满意度显著提高。

4. 管理规范高效：财务公开透明，账目清晰，制度健全，符合各级食堂管理与审计要求。

5. 服务保障有力：为全校师生提供稳定、安全、优质的膳食服务，支撑学校办学品质提升。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要求，我校预算2026年义务教育教育生均公用经费50,877.60元，用于学校公用经费支出。此款列入2026年“2050203.初中教育”功能分类科目。必须加强对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和偿还债务等开支。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江川区教育体育局转发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财务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提做好义务教育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的管理水平，指导和促进学校有效开展学前工作，经我校务会研究决定，成立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瑞清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领导组织工作实施

副组长：曹留青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贯彻执行有关文件精神

成员：韩震、张朝规、杨洪伟、温媛媛、张林、秦孟媛、冯小军

主要职责：负责决定资金用途，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问题，监督项目的实施，加强对项目各环节的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学校需要，拿出实施方案及计划，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文件要求，经研究我校预算2026年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共计：50,877.60元，专项用于学校全年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维修费、培训费、劳务费、邮电费、学生课桌椅购买及其他零星支出。管理好资金用途，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问题，监督项目的实施，加强对项目各环节的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学校需要，拿出实施方案及计划，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保证我校工作正常开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从而加快义务教育发展，改善教育办学条件，为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提高办学质量。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精神及预算安排2026年义务教育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资金50,877.60元，用于全年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维修费、培训费、办公设备购置、邮电费、学生课桌椅购买及其他零星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1.2026年1月支付5,087.06元

2.2026年2月支付5,087.06元

3.2026年3月支付5,087.06元

4.2026年4月支付5,087.06元

5.2026年5月支付5,087.06元

6.2026年6月支付5,087.06元

7.2026年7月支付5,087.06元

8.206年8月支付5,087.06元

9.2026年9月支付5,087.06元

10.2026年10月支付5,087.06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不断加大投入，切实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提升江川区义务教育教育发展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项目四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课后服务学校收取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厅〔2021〕2号）、《关于玉溪市江川区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玉江发改〔2022〕41号）、玉江政复〔2022〕 35号-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关于玉溪市江川区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玉江财教〔2023〕34号关于下达2022年江川区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学校收取部分资金的通知、《玉溪市江川区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经费收支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等文件的精神及《玉溪市江川区大街中学课后服务工作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1.此项资金按文件规定，分配到各教师。

2.各校的考核评价组严格按照《玉溪市江川区大街中学课后服务管理考核方案》规定，考核后进行公示发放。
    3.考核时要根据每节课的补助费用（总金额：总课时数）乘以教师承担课后服务的课时数， 以及课后服务的效果等进行考核评价。
    4.加强学校领导，及时完成补助资金发放，提高资金使用率。 

五、项目实施内容

课后服务课时费发放标准：上级财政补助经费，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优先用于对完成教学和管理任务后，额外承担体育锻炼和作业辅导的课后服务一线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经考核合格及以上后，以校为单位进行分配发放（考核为优秀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收取学生的课后服务经费，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用于对完成教学和管理任务后，额外承担体育锻炼和作业辅导的课后服务一线教师和相关人员， 经考核合格及以上后，以全片区为单位进行统筹分配。教师课时费不超文件规定上限标准（60.00元/每课时）。课后服务课时费发放若剩余的经费用于弥补因开展课后服务而产生的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水费、电费支出，消耗品购置，场地器材维护等。 学校要厉行节约，努力提高课后服务费使用效益和公益服务水平。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按照学期统筹安排使用，当期未使用完的可结转至下个学期继续使用。课后服务劳务费纳入工作评价考核，考核合格后发放，并在本单位公开，确保教职工有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对聘请校外人员参与课后服务的，课后服务补助按劳务费管理规定执行。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大街中学学校收取部分课后服务经费项目资金1,800,000.00元，资金安排计划用于支付课后服务费用1,8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春季学期支付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900,000.00元，2026年秋季学期支付支付课后服务劳务费900,0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1.加快学校教育发展，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2.保证我校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发挥我校的示范引领作用。

3.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

项目五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单位自有资金专项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我校现有学生1649人，教职工129人，2026年我校向外界各部门申请得教育补助资金182,000.00元。其中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各社区资助180,000.00元，收支专户利息收入2,000.00元。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江川区教育局转发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财务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做好教育补助经费的管理水平，指导和促进学校有效开展学前工作，经学校校务会研究决定，成立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大街中学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瑞清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组织项目实施

副组长：曹留青、韩震

主要职责：具体负责组织项目实施，贯彻执行有关文件采购工作，负责资金使用监督事项，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项目实施中的问题，监督项目的实施，加强对合同订立等环节监控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学校需要，拿出了实施方案及计划，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成员：张朝规、杨洪伟、温媛媛、张林、秦孟媛、冯小军、李刚。

主要职责：负责项目实施业务工作，贯彻执行有关文件工作，负责决定资金使用事项，并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协调实施中的问题，监督项目的实施，加强对合同订立等环节监控督查。以及其他相关决策事宜根据学校需要，拿出了实施方案及计划，负责项目实施，合理使用资金，按实施方案计划完成，使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并办好一系列项目的相关手续。

项目实施内容

    1、中小学教育补助经费是指保证中小学正常运转、在教学活动和后勤服务等方面开支的费用。

2、教育补助经费开支范围包括：教学业务与管理、教师培训、实验实习、文体活动、水电、交通差旅、邮电、日常专用材料等购置，房屋、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

 3、加强实物消耗核算，建立规范的经费、实物等管理程序，厉行节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4、建立物品采购登记台账，建立健全物品验收、进出库、保管、领用制度，明确责任，严格管理。

5、中小学校购置列入公用经费管理的仪器设备、教学办公用品及图书资料等应当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统一纳入中小学预算，并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由县级以上（含县级）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政府采购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我校向外界各部门申请得教育补助资金182,000.00元。其中玉溪市江川区星云街道各社区资助180,000.00元，收支专户利息收入2,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2026年01月完成学校日常办公用品费20,000.00元；

2、2026年02月 完成办公设备购置费160,000.00元；

3、2026年12月完成学校收支专户利息费上交2,000.00元；

合计共182,000.00元，于2026年12月完成全部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果：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保证我校工作正常开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

2.社会效果：加快义务教育发展，改善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